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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(上)

• 安寧療護簡介

•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

• 病人自主權立法

• 末期病人照護倫理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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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照顧的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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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醫治疾病

• 減除病痛：穩定病情，緩和療護

• 預防疾病

• 促進健康

民眾對安寧的誤解

• 接受安寧就等於放棄病人

• 轉到安寧就不會再做任何治療，就是
在那邊等死

• 安寧就等於是安樂死

• 安寧病房:只打嗎啡打到死的地方

• 安寧病房很貴，沒有健保给付

• 轉到安寧病房都會住到病人過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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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生對安寧的誤解

• 安寧的病人不使用任何藥物，一切都 by 
nature ~

• 安寧的病人不需要使用抗生素，沒有意義、
浪費資源、又會培養抗藥性的細菌

• 病人快要走了才需要轉到安寧

• 安寧的病人不會再開刀且在任何情況下都
不會再急救

• 安寧病房每個病人都會打嗎啡

• 所有的症狀到了安寧病房都可以緩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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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寧療護是什麼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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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一組醫療團隊，對沒有治癒希望的
病患所進行的積極而全面性的照顧；控
制疼痛及其他症狀，解決心理的、社會
的、及靈性的問題是 重要的。儘可能
提升病人和家屬的生活品質，並陪伴疾
病末期病人走完人生 後一程，協助病
人及家屬面對死亡的各種調適，做到生
死兩相安



安寧療護的目標

• 解除或減輕因末期病症所引起的痛苦和不
適

• 幫助病患在人生旅途 後一段日子裡活的
更豐盛、充實有尊嚴

• 幫助病患與家屬把握時間增加親情，去除
怨懟，完成心願，相互道別

• 在病患生病及過世後，為其家屬提供支持
及輔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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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寧療護的目標

• 幫助大限未至的病人，盡可能活著。

• 幫助無法繼續存活的病人，在時間到的時
候離去，不加速也不拖延。

• 幫助必然往生或處於瀕死狀態的人們，平
靜、尊嚴的離開人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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痊癒或延長生命

緩和療護/
以舒服為目的

死
亡

“積極治療＂ 安寧照顧 死
亡

緩和安寧療護模式的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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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寧療護五全照顧

五全照顧:

• 全人—身、心、靈完整醫治照顧

• 全家—不只關心病患，也關心照顧家屬

• 全程—對臨終者照顧到臨終，也幫助家屬度
過整個憂傷期

• 全隊—結合醫、護、牧靈、社工、營養、心
理及義工等人員

• 全社區—包括出院居家照顧及社會資源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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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arly Palliative Care for Patients with 
Metastatic Non‐Small‐Cell Lung Cancer

The New England Journal of Medicine 363. Â8 (Aug 19, 2010): 733‐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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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arly Palliative Care for Patients with 
Metastatic Non‐Small‐Cell Lung Canc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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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些病人適合安寧(1)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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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任何病程末期的病人:都適合接受僅給
予緩解性療法

• 任何有決定能力的病人，皆可以拒絕任
何可以治癒或穩定病情的治療

哪些病人適合安寧(2)?

• 須經由醫師認定，病患所罹患的是癌症/運動神
經元疾病或八大非癌症末期，生存期間大概不超
過六個月；

• 患者有不適之症狀，如身體疼痛、呼吸道或腸胃
道症狀等，或是有心理/精神/心靈問題須要輔導；

• 患者與家人須了解安寧療護的治療是症狀緩解性
或支持性治療，病患或親友願意共同參與照顧並
同意接受安寧照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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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些病人適合安寧(3)?

• 當病患的病程到達生命的終點時，病患及
家屬同意放棄心肺復甦術 (CPR)，讓病人以
舒適尊嚴的方式離開人間。

• 病患及家屬願意依照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規
定，簽署意願書或同意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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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癌症及運動神經元疾病末期外
98/9/1開始新增给付:

• 1. 老年期及初老期器質性精神病態

• 2. 其他大腦變質

• 3. 心臟衰竭

• 4. 慢性氣道阻塞，他處未歸類者

• 5. 肺部其他疾病

• 6.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

• 7. 急性腎衰竭，未明示者

• 8. 慢性腎衰竭及腎衰竭，未明示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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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寧緩和醫療條例

•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三讀通過，
六月七日公佈

•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正第
三、七條

•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十日修正第六、七條、
刪除第十三條，一月二十六日公佈

•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
第一、三到五及六之一到第九條，一百零
二年一月九日公佈

17

為何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」要修
正？？

• “允許死亡”不同於：“殺害”

• “延長生命”不同於“延長瀕死期”

• 大的治療”不同於“ 理想的照護”

• “不予”和“撤除”

趙可式

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 董事、台灣安寧療護推手

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理事長、成大醫學院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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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(立法目的) 

• 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，
特制定本條例。

– 適用對象非限定於癌症末期

– 施行場所不僅限於安寧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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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條(名詞定義)

• 一、安寧緩和醫療：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
病人之生理、心理及靈性痛苦，施予緩解
性、支持性之安寧醫療照護，或不施行心
肺復甦術。

• 二、末期病人：指罹患嚴重傷病，經醫師
診斷認為不可治癒，且有醫學上之證據，
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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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詞解釋-102年1月公告

• 三、心肺復甦術：指對臨終、瀕死或無生
命徵象之病人，施予氣管內插管、體外心
臟按壓、急救藥物注射、心臟電擊、心臟
人工調頻、人 工呼吸等標準急救程序或其
他緊急救治行為。

※定義心肺復甦術為一整套標準程序，不應
分開點菜，強調【不予】的部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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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詞解釋-102年1月公告

• 四、維生醫療：指用以維持末期病人
生命徵象，但無治癒效果，而只能延
長其瀕死過程的醫療措施。

※將要撤除的維生醫療定義為Physical 
futile 的醫療，指非急救情形下仍然使用
之處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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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詞解釋-102年1月公告

• 五、維生醫療抉擇：指末期病人對心肺復
甦術或維生醫療施行之選擇。

※End of life choices包括【不予】及【撤
除】，修法後以此辭代替【不施行心肺復甦術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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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(意願人之簽署及事項) 

 末期病人得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
醫療抉擇。
前項意願書，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，並由意願人
簽署：
1. 意願人之姓名，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所

或居所。
2. 意願人接受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

之意願及其內容。
3. 立意願書之日期。

 意願書之簽署，應有具完全行為能力者二人以上
在場見證。但實施安寧緩和醫療之醫療機構所屬
人員不得為見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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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條

• 意願人得隨時自行或由其代理人，以書面
撤回其意願之意思表示。

• 第 6‐1 條 經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之意願
人或其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書表示同意，
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其意願註記於全民健康
保險憑證（以下簡稱健保卡），該意願註
記之效力與意願書正本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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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條

• 但意願人或其醫療委任代理人依前條規定
撤回意願時，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該
註記。前項簽署之意願書，應由醫療機構
或衛生機關或受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法人
以掃描電子檔存記於中央主管機關之資料
庫後，始得於健保卡註記。經註記於健保
卡之意願，與意願人臨床醫療過程中書面
明示之意思表示不一致時，以意願人明示
之意思表示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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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(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之要
件)-102年1月公告

一.應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

二.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。但未成年人簽
署意願書時，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。
未成年人無法表達意願時，則應由法定代
理人簽署意願書。

前項第一款之醫師，應具有相關專科
醫師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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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(不實施心肺復甦術之要件)

• 末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且

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，，由其

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。無 近親屬

者，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，依末期病

人 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。同意書或醫

囑均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

楚表達意願時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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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(不實施心肺復甦術之要件)

• 前項 近親屬之範圍如下：
1. 配偶

2. 成人子女、孫子女。

3. 父母

4. 兄弟姐妹

5. 祖父母

6. 曾祖父母或三親等旁系血親

7. 一親等直系姻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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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(不實施心肺復甦術之要件)

• 末期病人符合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不施行

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情形時，原施予

之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，得予終止或撤

除。

• 第三項 近親屬出具同意書，得以一人行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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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其 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，依第四項
各款先後定其順序。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
書時，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，應
於不施行、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
醫療前以書面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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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會有爭議的是：當有任一家屬簽署同意書

要求主治醫師拔管，而其他家屬都不同意時，

依法可以幫病人拔管，但其他家屬可能會找主

治醫師算帳。

臨床上要召開家庭會議以取得家屬的

最大共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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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醫師應將病情、安寧緩和醫療之治

療方針及維生醫療抉擇告知末期病人或

其家屬。但病人有明確意思表示欲知病

情及各種醫療選項時，應予告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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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醫療法」第81條「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，

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

或關係人告知其病情、治療方針、處置、

用藥、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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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條 醫師應將第四條至前條規定之事

項，詳細記載於病歷；意願書或同意書

並應連同病歷保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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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條 醫師違反第七條規定者，處新臺

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

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

其執業執照

第十一條 醫師違反第九條規定者，處新臺

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解說：以上兩條是「罰則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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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條 本條例所定之罰鍰、停業及廢

止執業 執照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 處罰之。

第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，由中央主管

機關定 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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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重點

• 將「 選擇安寧緩和醫療」正名為「 選擇安
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」

• 將不予及撤除條件訂定一致標準(一位 近
家屬同意即可)

• 刪除倫理審查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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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書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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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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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除急救藥物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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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人自主權利法

立法於民國104年12月18日(現行條文)
2015年12月18日

公布於民國105年1月6日
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400154061號令

有效期：民國108年（2019年）1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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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(立法目的)

• 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、保障其善終權
益，促進醫病關係和諧，特制定本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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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詞解釋

•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：指病人與醫療服務提
供者、親屬或其他相關人士所進行之溝通
過程，商討當病人處於特定臨床條件、意
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，對病人應
提供之適當照護方式以及病人得接受或拒
絕之維持生命治療與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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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

• (醫療機構或醫師對危急病人有急救之義務
及例外)

• 醫療機構或醫師遇有危急病人，除符合第
十四條第一項、第二項及安寧緩和醫療條
例相關規定者外，應先予適當急救或採取
必要措施，不得無故拖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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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(預立醫療決定)
病人自主權利法

• 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，得為預立醫療決定，
並得隨時以書面撤回或變更之。

• 前項預立醫療決定應包括意願人於第十四條
特定臨床條件時，接受或拒絕維持生命治療
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。

• 預立醫療決定之內容、範圍及格式，由中央
主管機關定之。

50



第九條 (預立醫療決定之程序)
病人自主權利法

意願人為預立醫療決定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、經醫療機構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，並
經其於預立醫療決定上核章證明。

二、經公證人公證或有具完全行為能力者二
人以上在場見證。

三、經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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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人自主權利法

• 意願人、二親等內之親屬至少一人及醫療
委任代理人應參與前項第一款預立醫療照
護諮商。經意願人同意之親屬亦得參與。
但二親等內之親屬死亡、失蹤或具特殊事
由時，得不參與。

• 第一項第一款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
療機構，有事實足認意願人具心智缺陷或
非出於自願者，不得為核章證明。

• 意願人之醫療委任代理人、主責照護醫療
團隊成員及第十條第二項各款之人不得為
第一項第二款之見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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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條 (醫療機構或醫師得依病人預立醫療
決定終止、撤除或不施行急救)
• 病人符合下列臨床條件之一，且有預立醫療決定

者，醫療機構或醫師得依其預立醫療決定終止、
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
養之全部或一部：

一、末期病人。

二、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。

三、永久植物人狀態。

四、極重度失智。

五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
苦難以忍受、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
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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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前項各款應由二位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
確診，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會確認。

• 醫療機構或醫師依其專業或意願，無法執行病
人預立醫療決定時，得不施行之。

• 前項情形，醫療機構或醫師應告知病人或關係
人。

• 醫療機構或醫師依本條規定終止、撤除或不施
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
或一部，不負刑事與行政責任；因此所生之損
害，除有故意或重大過失，且違反病人預立醫
療決定者外，不負賠償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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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期病人照護倫理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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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討論

• 一個 九十歲婦人，已經癡呆症多年，目前
無法認出自己的兒子，兩個月前因為常常
嘔吐而帶至醫院檢查，診斷為胃癌末期，
因為吃得不好被裝上鼻胃管後就一直自拔
鼻胃管，每次重裝均哭天搶地說兒子虐待
她，要告他，兒子要求團隊約束她

56



Q1

如果您是主治醫師，您會與家屬討論:

A. 不建議使用鼻胃管，順其自然從口進食

B. 不建議使用鼻胃管，可以使用周邊全靜脈
營養

C. 維持使用鼻胃管，並約束預防自拔

D. 維持使用鼻胃管，但不約束請家屬預防自
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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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

後來家屬決定不使用鼻胃管，但要求一定要
打點滴，可是病人已經惡病質，皮膚狀況差，
每次點滴打上不到一天就滲漏，重打都得找
七八次，阿嬤看到打針就一直搖手說不要再
打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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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你的想法是:

A. 人工營養對病人有好處，再難也應該想辦
法打上，但不考慮打中心靜脈營養

B. 人工營養對病人有好處，再難也應該想辦
法打上，必要時就打中心靜脈營養

C. 人工營養對病人沒有好處，應討論不再使
用靜脈營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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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決策的優先順序

• 病患本人的自主意願。

• 病患意識清楚時之預立指示。

• 病患家屬。(依民法規定之順序)

• 醫療系統或社政系統之代理人?



• 無 近親屬者，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，
依末期病人 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。同
意書或醫囑均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
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
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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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「個案倫理討論會」來
思辨倫理四象限

醫療因素考量

行善與不傷害原則

病人意向考量

尊重自主原則

生命品質考量

行善、不傷害與
自主原則

其他情境考量

守信與

公平正義原則

資料來源：Albert R.  Jonsen著Clinical ethic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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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寧緩和醫療常見的倫理爭議
問題

• 告知實情的爭議。

• 病患自主決定醫療的爭議。

• 有限醫療資源應用的爭議。

• 預立醫囑。

• 維生(life sustaining)治療

的撤除(withdrawal)

與不使用(withhold)的爭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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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屬不願告知實情的
倫理困境

• 臨床實務上，醫療人員常順從家屬的諸多預期
性擔心與要求，由家屬來決定是否告知病情。

• 家屬往往隱瞞病人末期病情的訊息，造成病人
知的權利受損，甚至未受尊重。

• 隨之造成病人因為不知病情而對醫療人員信心
打折扣，甚至無法配合治療的計畫，造成照顧
上的倫理困境。



65

解決家屬不願告知病情
之策略

• 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」：病人有權利得
知自己的病情及治療方向。

• 先瞭解病人的特性，和病人對病情的期
待。

• 與家屬充分溝通，瞭解家屬對病情的認
知程度，讓家屬抒發情緒，使其先接受
並支持之。

• 尋找告知的適當人選與時機，引導家屬
成為病情告知的助力，並隨時關心家屬
的決定，與協助家屬度過此困難決策的
時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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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生治療的撤除(withdrawal)
與不使用(withhold)的爭議

• 人工營養水分的給予：鼻胃管，胃或小
腸造口術，TPN等。

• 抗生素的是否該給予和給予的時機。

• 血液透析(hemodialysis)的使用。

• 血管升壓劑的使用是否可以延長瀕死的
時間?



國內醫師不願撤除維生醫療的原因
（一）避免醫療糾紛

（二）心理上難適應（認為自己是劊子手）

（三）不願接受治療失敗的結果

（四）不能認知死亡未必是病人的敵人

（五）沒有時間或有自信的方式與病人/家屬
好好溝通

（六）未能將病人全人的利益作整體考慮

資料來源：李彗菁、趙可式•末期病患向醫師要求安樂死的原因•安寧療護•2002；
8（4）：393-40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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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生命醫學倫理的
不予、撤除/終止維生治療

• 不予及撤除/終止維生治療的措施必須在下列
4個條件具備下，才符合生命醫學倫理：

（一）無效醫療（medical futility）

（二）生命品質過差（poor quality of life）

（三）有心智能力之病人拒絕治療之自主原則

（四）治療太過於耗費有限之醫療資源

（公平正義原則）

出處：行政院衛生署即將發行之「不予及撤除/終止無效醫療指引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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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不用維生治療
是否違背醫學倫理?

• 絕大多數的癌末病人，實質上都已瀕臨<預期
中>的死亡，維生治療的使用，於此時無異是
【以人為的力量強力干涉，設法勉強耽延死亡
的過程】。

• 保留不用維生治療其實只是單純地避免癌末病
人痛苦的不當延續，順應癌末死亡過程的自然
步驟，不做過度的醫療干預。

• 癌末病人和家屬選擇保留不用維生治療，原則
上不應被視為自殺，而應予以尊重。

緩和醫療工作人員
應有的倫理態度

• 提早結束病患生命或無意義地延長病人痛苦的
臨終期；減少提供病患該有的醫療或過度地使
用醫療科技。二者皆違反醫學倫理。

• 安寧緩和醫療即在審慎的評估及專業的療護下，
使病患獲得高品質的生活， 後達善終。

• 每位安寧療護工作人員態度皆應有:

1.自主原則。 2. 不傷害原則。3.行善原則。

4. 公平正義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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緩和醫療諮詢家庭會議

• 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抉擇意願書
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前

• 末期病情告知及末期照護意願徵詢時

• 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時

• 治療計劃考慮改為緩和安寧療護時

71

病情告知的原則

• Setting 環境: 安全隱私,團隊了解病人病情

• Perception 自我認知: 病人對病情及檢查的認知

• Invitation 探詢病人意願: 是否希望知道更詳細的
病情及醫療建議

• Knowledge 資訊與了解: 階段式告訴病人

• Empathy and emotion: 同理病人,待病人表達情緒
後再討論處理模式

• Strategy and summary: 處理方式及做一簡單的結
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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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死學和臨終關懷(下)
在家善終

高雄長庚醫院

安寧病房

黃志芳醫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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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(下)

• 善生與善終

• 預立醫療照護計畫

• 社區安寧及居家整合計畫

• 臨終關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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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生死，你的態度是?

75

善生與善終

76

• 死亡是從出生的那一刻開始

• 是自然與必然

• 不去面對也不會消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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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著對我不重要，要活著能動、能看山、
看水、能打球、聊天、看書、能思考、能做
事、能挑戰、…能對別人有貢獻、能有 基

本的生活品質，這才是我期待的。

請不要讓我被醫療過程折磨，也不要成
為妳們的痛苦

城邦執行長給女兒一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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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不是 大的悲劇； 大的
悲劇是喪失自我，淪為機器
的附庸，在疏離、了無生氣
的地方垂死，觸不到關愛之
手遞來的心靈養分

諾曼‧卡森斯



無法承受的愛──再繼續治療，
我就要告你們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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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一位女性患者，被醫院診斷出惡性腫瘤併
腦部轉移，醫師表示這已是癌症末期，請
他們要有心理準備， 近患者因為右手非
常地腫脹，且頭痛嚴重、呼吸困難，經過
檢查，發現癌細胞已轉移至肺部。病人知
道自己再治療也沒用，她要求出院回家，
但她先生卻強烈要求醫生要為她插管治療，
否則要告醫生。

向殘酷的仁慈說再見：一位加護病房醫師的善終宣言

80

• 45歲胸腺癌併發重症肌無力使用呼吸器女
性病人，因化療導致腎衰竭後無法繼續治
療，目前神內加護病房洗血漿及洗腎治療
已四個月，因生命品質不佳及預後不好，
病人要求停止洗腎與洗血漿…..



殘酷的仁慈

• 學者田立克有句名言：「不計一切
代價去努力延長病人死亡的時間，
是一種殘酷的仁慈。」

向殘酷的仁慈說再見：一位加護病房醫師的善終宣言
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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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 endo

On NG

On CVPOn Foley

On EKG monitor



善終指標
陳慶餘 et al,  安寧療護: 2005,  10 (1): 13-23

• 瞭解自己死之將至

• 心平氣和地接受

• 後事交代安排

• 時間的恰當性

• 過世前三天身體的舒適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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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 後階段的醫療期望

84

• 臨終期或死亡：家屬心理上較難接受

• 治療重點：從治癒轉為舒緩治療

• 安寧療護：是醫療計劃，主為病人減除
疼痛，同時關照病人及家屬的心理及靈
性需求

• 臨終時在加護病房接上各種維生儀器，
通常是意外；要在自己的床上安詳離世，
需要規劃

愛的抉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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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須要安寧療護

• 避免生命末期遭受到無意義之苦

• 倘若盲目地執行無效醫療：

– 讓臨終病人更加受苦

– 讓其家屬有罪惡感

– 醫療人力與資源無法好好應用

– 負面的生命教育

• 應把握追求生命 後成長的機會

安
寧
療
護

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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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是重要的 因為你是你
即使活到 後一刻

你仍然是那麼重要
我們會盡一切努力

幫助你安然逝去
但也會盡一切努力

讓你活到 後一刻

安寧療護之母 桑德絲醫師

何時才是適當時機?

88

• 如果病人極可能死亡

• 如果解除致命危機的治療，會加劇病人
的痛苦和折磨

• 如果治療只會加重病人長期昏迷或加重
失智，而無法治癒疾病

• 如果可用的治療是增加【裝上維生機器】
的可能，而病人並不願如此



末期病人予以救治之討論

一. 醫師法

 醫師法第21條「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，應即依其專

業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，不得無故拖延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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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 醫療法

 「醫療法」第60條「醫院、診所遇有危急病人，

應先予適當之急救，並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予

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，不得無故拖延」

90



急救末期病人之倫理探討

臺灣「安寧療護之母」趙可式教授說：對末期病人

施以急救會造成四輸：

1. 病人輸：因為病人受盡折磨，無法安詳往生

2. 家屬輸：家屬目睹病人受苦的瀕死過程後，可能

承受更久的悲傷與悔恨

3. 醫療人員輸：違反醫學倫理（包括自主原則、行

善原則、不傷害原則、公平正義原則）

4. 國家輸：國家社會必須因此付出無效益且大量的

醫療支出
91

 因為末期病人的死亡是：短期內無法避免、一種

可預期的未來

 根據美國醫學會（AMA）的醫師倫理守則：①醫

師絕不能殺人；②醫師沒有責任要在任何情形之

下，維持所有病人的生命。所以下列三條件共存

下可停止治療：①病人及或家屬同意；②有明顯

的醫學證據顯示病人的死亡已臨近；③病人的瀕

死期被特別的醫療方法拖延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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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考慮自然死而不予CPR

某些情況下則必須優先考慮自然死而不予CPR，
包括：

①高齡者自然往生；

②末期癌症病人；

③多重器官系統衰竭者；

④其他目前醫療仍無法治癒之疾病。

初步估計以上在臺灣每年約有10～12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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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末期病人臨終階段施行的心肺復甦術通常不會成

功，因此許多美國醫療機構現在已經不再使用「不

施行心肺復甦術（do not resuscitation; DNR）」一詞，

而以「不要嘗試施行心肺復甦術（do not attempt 

resuscitation; DNAR）」取代之

或允許自然死亡(Allow natural death;AND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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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寧緩和醫療條例=自然死

• 按病人的意願(自主性)不使用高科技或特
殊的維生方式來延長疾病末期狀態之瀕死
階段,讓疾病因自然進行而死亡(絕不加工
致死也不減去必須的或普通的醫療照顧而
致死) 

• 臨終病人不作急救，臨終病人不予及撤除
無意義的延長瀕死期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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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NR 議題

• 預立DNR 意願書將可以減輕臨終病患的

痛苦，並提升生活品質，進而達到善終

的目的，

• 亦可以減少醫療資源的消耗，以及減輕

家屬的經濟壓力，畢竟，對末期病患而

言，提供身、心、靈三方面的照顧的意

義或許遠大於積極延續病患的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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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預囑Advance care plan

• 健康時不需要談

• 生病時不敢談

• 病危時不能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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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師的害怕

一.病人無法接受自己的死亡

二.不知死亡何時輪到自己身上

三.由自己醫治的病人，愈來愈糟

四.不能答覆病人/家屬的期望

五.照顧臨終病人的知能不足，因而對病人/
家屬的助益有限

六.因見多死亡而使醫師自己變得悲觀消極

趙可式─醫師與生死
98



預立醫療照護計畫
(Advance Care Planning，ACP)

• 鼓勵民眾或病人能:「預先規畫在生命發
生危難時，或是走到尾聲之際，所欲接
受的治療、照護與相關安排」

• 尤其當病人的診斷與病況發展可能會面
臨無效醫療與是否終止無效醫療時，病
人與醫療人員，需儘早討論未來可能的
醫療抉擇以免措手不及。

99

預立醫療自主計畫
討論的重點

• 是否希望使用維生醫療設備
• 臨終是否要急救
• 訂定醫療委任代理人
• 希望走完人生的地點
• 當事人的心願與牽掛
• 確定選擇安寧緩和醫療及器官捐贈的意願
• 身後事的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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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NR 刺胸有效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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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健保ＩＣ卡安寧緩和及器官
捐贈意願註記」(102年8月12日起正式施行)(1/2)

代碼：
「1」同意器官捐贈
「2」接受安寧緩和醫療
「3」接受不實施心肺復甦術
「4」同意器官捐贈、接受安寧緩和醫療、接受不實

施心肺復甦術
「5」同意器官捐贈、接受安寧緩和醫療
「6」同意器官捐贈、接受不實施心肺復甦術
「7」接受安寧緩和醫療、接受不實施心肺復甦術
「空白」表示“尚未表達＂
* 簽署人使用102.05.15公告修正前之表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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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健保ＩＣ卡安寧緩和及器官捐贈
意願註記」(102年8月12日起正式施行)(2/2)

代碼：
「A」接受不施行維生醫療
「B」同意器官捐贈、接受不施行維生醫療
「C」接受安寧緩和醫療、接受不施行維生醫療
「D」接受不實施心肺復甦術、接受不施行維生醫療
「E」同意器官捐贈、接受安寧緩和醫療、接受不實

施心肺復甦術、接受不施行維生醫療
「F」同意器官捐贈、接受安寧緩和醫療、接受不施

行維生醫療
「G」同意器官捐贈、接受不實施心肺復甦術、接受

不施行維生醫療
「H」接受安寧緩和醫療、接受不實施心肺復甦術、

接受不施行維生醫療 104



衛生署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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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新安寧運動

• 癌症的早期療護

• 非癌症的末期照護– 器官衰竭

• 重度失智病人照護

• 安養中心的安寧緩和療護

106



社區安寧的目的

• 營造讓民眾能安心「在地老化、在家善
終」之醫療環境，提升病人和家屬的生
活品質。

• 希望末期病人能在家裡接受安寧療護，
和自己至親好友在一起、在自己習慣的
空間走完人生 後一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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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善終

• 在家善終是評估末期安寧療護的重要指標

• 較高的自主性與保有個人隱私而且接近原
本之生活型態

• 多數民眾偏好的末期照護與往生地點

– 世界各國在宅死亡比率仍偏低(平均值20‐26.9%)

– 在台灣僅 17～20.7%達成在家往生的心願

– 卻有 84～88%的癌末病人希望能在家往生

– 若接受安寧居家照護，70%的癌末病人可達成在家
往生的心願

108



日本在宅死亡

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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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在宅死亡

From NEoLCIN 

在院
亡

在宅
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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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往生地點的因素
因素 在家往生 在醫院往生

疾病 • 長病程之疾病
• 低功能狀態

• 血液腫瘤

個人 • 良好的社經狀況
• 病人的偏好

• 民族文化差異

環境 • 使用居家照護
• 居家照護頻率
• 鄉村社區
• 與家人同住
• 家族支持
• 良好的婚姻關係
• 照護者的偏好
• 時代趨勢

• 住院病床可用性
• 過去曾入院
• 醫院提供的服務較

好

吳風鈴,陳慶餘,謝博生,;社區善終照護準備計劃;台灣醫學 Formosan J Med 2011;15:22‐31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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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安寧療護

• 居家安寧療護有助於在宅往生 ,而且也
能減輕病人的症狀，並能減少醫療耗用

• 目前人口快速老化，老年人口的增加也
等同於末期照護需求的增加

• 居家照護可以解決未來可能面臨醫療院
所無法容納大量增加的老年人口

• 2012年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，癌
症死亡人口中僅 11% 曾接受安寧居家
照顧 ，而非癌病人則僅 0.1%曾接受安
寧居家照顧

112



安寧推展到居家
末期病人的好處

• 減少家人在醫院與住家之間的奔波。

• 讓病人和家屬有較多相處的時間。

• 病人享有較多的自主權和自由的空間。

• 降低國家、社會和病人醫療費用的負擔

• 增加醫院病床的流動性與可用度。

• 完成病人在家中家屬環繞死亡的心願。

安寧療護在社區發展模式

• 統整社區安寧療護、老人照護及長期照護醫
療體系，在未來國家推展七期醫療網計畫中
規劃各區域性安寧療護網路，結合醫學中心、
社區醫院、基層診所、長照養護機構等資源，
以互助方式成為一完整區域性安寧療護體系，
讓末期病人可依其意願，有機會安心返回社
區或家中接受社區安寧療護。



南投翁益強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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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居家醫療照護服務模式(105年起)

全民健康保險局高屏業務組;www.nhi.gov.tw/Resource/Registration/5226_2居
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簡介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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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提供者資格與服務區域

• 組成整合性照護團隊提供含括「居家醫療」、
「重度居家醫療」及「安寧療護」三照護階段

• 照護團隊應提供團隊內、外轉診服務，確保照護
對象轉介與後送就醫之需求

• 安寧療護之醫事人員資格：維持現行

• 申請收案之特約醫事機構所在地10公里之範圍為
原則

• 照護期間、訪視內容、頻率可由醫師專業決定，
但各醫事人員有月合理上限量
– 安寧居家：醫師、護理師與其他專業人員每月45次

117

收案條件

• 居住於住家(不含照護機構),且經醫師評估有
明確醫療需求,因失能或疾病特性致外出就
醫不便者

• 護理照護：限有護理需求者

• 呼吸照護：限呼吸器依賴患者

• 安寧療護：限末期病患

118



全民健康保險局高屏業務組;www.nhi.gov.tw/Resource/Registration/5226_2居
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簡介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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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安寧照護之影響

• 讓安寧療護人力更彈性

• 以跨院所「團隊」為單位申辦、執行，團
隊內至少有一家院所具有社區安寧服務項
目，其餘院所醫事人員完成教育訓練即可
執行安寧服務。

– 醫師/護理師/社工師/心理師可在不同院所執業,
放寬安寧護理人力支援團隊內院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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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安寧療護前後對照表

全民健康保險局高屏業務組;www.nhi.gov.tw/Resource/Registration/5226_2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簡介.pdf
121

面對一個臨終的病人，我們可
以做什麼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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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道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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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人能做到的靈性照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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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想辦法提供資源與協助

• 促進病人活在當下
• 愛的觸發下，生命意義重新架構



如何主動滿足家屬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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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陪在病人身邊:禱告或誦經

• 確定他能幫助病患:和病人說話、幫忙按摩

• 告知瀕死病患的舒適:止痛劑

• 告知病情變化及狀態:檢驗數字的意義

• 告知目前治療:翻身(皮膚的原貌)拍痰

如何主動滿足家屬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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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早與病患討論維生性治療的相關議題

提供病患及其家屬相關的資訊與幫助

必須團隊同心合力



如何處理病人的情緒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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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沉著的面對，溫柔的陪伴。
• 儘量體會他們所處的情境。
• 不建議、不批評。
• 同理病人處理情緒的方法。
• 與病人討論，他所期待的協助以及如何面對情

緒的方法。
• 依病人的意願和需要給予支持與鼓勵。
• 保證病人的任何心情都能與照顧者分享。
• 告訴病人即使想哭或想宣洩情緒都是自然平常

的。

THANKS FOR YOUR ATTENTION!

Q&A

128


